
油尖旺區議會第 41/2019 號文件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1 9 年 1 月 1 0 日 舉 行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8 年 1 2 月

2 8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8 年 1 2 月 2 8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9

至 2 0 2 0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6 7 5 , 5 8 6 元，供

本 區 五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2 0 1 9 年 4 月 1 日 或 之 後 舉

辦 2 4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

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 團

/ 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( 第 一

期 )  

 就 三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在 活 動 完 結 後 把 球 類 用 品 派

發 予 參 加 者 作 練 習 之 用 一 事 ， 委 員 同 意 有 關 團

體 須 以 書 面 聲 明 由 於 以 前 購 買 的 活 動 物 資 已 在

活 動 完 結 後 贈 予 參 加 者 ， 因 此 需 要 購 買 新 的 物

資 ， 而 擬 購 買 的 活 動 物 資 將 不 會 再 派 發 予 參 加

者 ， 留 作 日 後 舉 辦 同 類 活 動 之 用 。  

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9 4 2 , 8 2 9 元，供

4 3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/業 主 立 案 法 團 /
業 主 委 員 會 在 2 0 1 9 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間 舉 辦 6 2
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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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4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及 同 意 向 區 議

會 推 薦 撥 款 2 2 0 , 0 0 0 元，供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

下 油 尖 旺 東、南、西 和 北 四 個 分 區 委 員 會 在 2 0 1 9
年 6 月 2 6 日 舉 辦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7 0
周 年 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2 2 周 年 油 尖 旺 四 分

區 粵 劇 表 演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5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聘 任

專 責 人 員  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在 本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計 劃

撥 款 中 撥 出 不 多 於 1 5 % 的 款 項 ， 用 以 聘 任 專 責

人 員 ， 並 將 其 合 約 期 延 長 至 現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屆

滿 後 三 個 月 ， 以 協 助 區 議 會 舉 辦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6  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參

與 二 零 一 九 年 香 港

花 卉 展 覽 「 綠 化 推

廣 攤 位 」 活 動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款 1 0 , 0 0 0 元，作 為 區 議 會 的 參 展 開

支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7   關 注 九 龍 機 鐵 站 環

迴 路 消 防 隔 火 閘 門

保 養 維 修 權 責  

 委 員 期 望 釐 清 九 龍 站 消 防 閘 門 的 維 修 保 養 權 責

問 題 ， 並 期 望 承 辦 商 及 相 關 部 門 按 照 既 定 時 限

嚴 格 執 行 檢 查 。  

 運 輸 署  
建 築 署 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消 防 處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
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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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8   檢 視 高 鐵 西 九 龍 總

站 周 邊 設 施 和 管 理  
 多 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關 注 不 少 人 攜 帶 狗

隻 到 巴 士 總 站 天 台 花 園 及 狗 隻 的 便 溺 問 題 ， 期

望 在 該 處 增 設 狗 糞 收 集 箱； ( i i )凱 旋 門 接 駁 高 鐵

站 的 天 橋 入 口 處 的 玻 璃 門 太 笨 重 ， 期 望 改 善 設

計；以 及 ( i i i )建 議 改 善 巴 士 總 站 天 台 花 園 長 椅 上

蓋 的 設 計 ， 以 作 避 雨 之 用 。  

 運 輸 署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C B C  9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(一 )  修 訂 《 油 尖 旺

區 議 會 撥 款 指

引 》  

  
委 員 於 會 上 就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

( “《 指 引 》” )一 事 進 行 討 論，沒 有 委 員 對 下 個 財

政 年 度 的 申 請 時 間 表 及 表 格 三 的 修 訂 建 議 提 出

意 見 。  

至 於 是 否 在 《 指 引 》 採 用 《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

則 》 的 條 文 、 要 求 獲 資 助 者 須 就 活 動 的 重 大 修

訂 或 變 更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及 其 詳 細 執 行 方 案 ， 以

及 是 否 新 增 有 關 團 體 購 買 及 處 理 物 品 ( 如 體 育

用 品 )的 條 文 等 事 項，則 未 能 達 成 共 識，並 須 提

交 區 議 會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商 議 。  

委 員 同 意 把 修 訂 《 指 引 》 一 事 提 交 周 年 內 務 會

議 討 論 和 通 過 。  

  
秘 書 處  

       
  (二 )  區 議 會 活 動 的

合 辦 /協 辦 機 構  
 就 兩 個 團 體 提 出 新 增 或 更 改 合 辦 / 協 辦 機 構 的

申 請 ， 委 員 同 意 以 書 面 提 醒 團 體 不 能 再 犯 ， 並

接 納 申 請 ， 向 其 發 還 款 項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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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  (三 )  「 全 城 認 知 無

障 礙 大 行 動 」

公 眾 教 育 活 動  

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 代 表 簡 介 活 動，並 呼 籲 委 員

參 與 及 協 助 推 廣 。  
 社 署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9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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